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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IMES UNIVERSAL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時代環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10）

自願公佈：

有關訂立SWARM租賃協議的
最新業務資料

本公佈由時代環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自願作出。本公佈旨在向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通知本集團最新的業務計劃及發
展。

本公司的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本
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榮領有限公司（「榮領」）與獨立第三方深圳市水滴雲智能有
限公司（「深圳水滴」）訂立一項協議（「Swarm租賃協議」），據此，深圳水滴同意向
榮領租出1,000個將用於Swarm（即Ethereum的去中心化儲存分支）的連網計算節點，
為期九個月，可由榮領藉著向深圳水滴作出不少於一個月事先書面通知予以終止。

根據Swarm租賃協議，深圳水滴將有權向榮領收取每月人民幣1,000,000元（相等於
每月約1,200,000港元）的租賃費（「租賃費」）。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Swarm租賃協議將獲確認為短期租賃。因此，本公司將無需就
Swarm租賃協議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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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rm是點對點連網計算節點系統，使用區塊鏈技術，建立去中心化儲存及通信服
務。訂立Swarm租賃協議使本集團可藉著使用Swarm而擴充及多元化其現有的雲計
算及數據儲存服務業務。綜上所述，董事會認為Swarm租賃協議及相關條款（包括
租賃費）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的利益。

 承董事會命
 時代環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
 蔡潤初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素梅女士、蔡潤初先生、吳季驊先生、陳健先生、 
戴國強先生及林俊煒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黎卓如女士、丁煌先生及陸海林 
博士。

就本公告而言，除另有界定者外，人民幣金額已按下列匯率換算，僅供說明： 
人民幣1元：1.2港元。上述換算不得被演繹成有關金額已經、應可或可以按任何具
體匯率予以兌換或完全可予兌換之陳述。


